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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
东湖绿道骑
行。

每个武汉人心中，都有关于东
湖的记忆。近年来，当地政府秉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全域联动，致力于构建
大东湖城市生态绿心，搭建城乡融
合的共享空间。

东湖在开发时注意保护，始终
坚持绿色发展，突出“生态绿道、野

趣东湖”，避免大拆大建，最大限度
保护自然之美。

东湖在建设开发的同时，对
60公里的湖泊岸线环境进行系统
改善，并加大沿线生态沟塘及自然
湿地的改造，在东湖风景区修建绿
道，修复并提升了东湖生态系统，
水质达到40年来最好水平。

面向社
会开展的系
列帆船体验
活动深受市
民欢迎。

东湖边
成为小朋友
的“乐园”。

“头上没落物，脚下有井盖，行
路起居不用提心吊胆。”这是不少
普通市民对自己生活城市的寄
望。然而，这一朴素的“寄望”实现
起来并不容易，一次次事故让生活
在城市的市民心惊胆战。

比如，据报道，前些日子因为
台风“艾云尼”带来的强降雨，广
州、佛山、肇庆等地发生居民疑似
触电死亡事件。与庞大复杂的城
市管理相比，街头巷尾几处不起眼
的裸露线头，只能算是细枝末节。
处理好了这些细节，它们便是见证
科学、有序管理的“天使”，而放任
不管，它们就是威胁居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魔鬼”。问题在于，一些管
理者心存侥幸，不以为意，往往管
理不到位，处置不及时，导致发生
安全事故。

当下，我国已进入城市发展的
新时期，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
人口越来越多，但城市管理的漏洞
也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城市处于“打
赢大战役不在话下、应付小细节防
不胜防”的治理窘境，往往在地砖
松动、路灯不亮、电线落地、井盖破
损等枝节问题上疲于应付。

因“细节”管理不到位而导致
安全事故频发，暴露出城市发展中
的诸多问题。在发展理念方面，一
些地方在城市发展中对自然缺少

敬畏，对规律缺少遵循，对生命缺
少尊重，重表面轻内在、重短期轻
长效、重框架轻细节。在城市规划
方面，规划设计没有前瞻性，甚至
搞“急救章”，建设项目之间缺乏有
效衔接，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系统协
调，日积月累，让安全风险逐渐增
加。在建设质量方面，一些建设项
目偷工减料、违反工序、违规操作，
导致公共设施质量低劣，留下不少
安全隐患。在城市管理方面，公共
设施责任主体不清楚、责任落实不
到位。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如何
加强城市细节问题的管理，堵上那
些足以夺人性命的漏洞？笔者认
为，需要实现城市管理从“物”到

“人”的转变，注重细节、崇尚精致、
追求完美；需要从大处着眼，未雨
绸缪，科学谋划，于小处求精，趋利
避害，力降风险；需要强化求质量
而不盲目求速度的理念，按照“百
年大计”的要求来建设规划城市，
既要有一日千里的热情，更应具备

“一管百年”的品质，决不能以牺牲
质量来满足速度；需要监管者司其
职、尽其责，让常规要求、常态管
理、应急响应环环相扣。只要以工
匠精神筑牢城市安全底线，群众行
路起居就能更加踏实。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城
乡建设局）

筑牢安全底线

必作于细
□ 杨明生 胡元军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城市最
显著的特征。然而，高楼大厦底下的
世界——普通地下室和人防工程构
成的城市地下空间，却常常被人忽
视。昏暗潮湿的城市地下空间中的
很大一部分，或成为安全隐患重重的
群租房，或被闲置。

如今，许多城市和社区都在想方
设法“点亮”这些地下空间。一个个
别出心裁的地下空间利用方案，也让
城市居民在这里找到了别样的生活
体验。

“变出”居民共享空间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亚运村街道
安苑北里社区。从19号楼的地下室
门口进去，沿着楼梯向下两层，一处

“桃花源”般的地下空间呈现在记者
面前：干净、清凉、明亮，空气清新，私
人影院、图书馆、教室、健身房、绘画
室、饮料吧等一应俱全，各种功能的
格子间里，有人在读书，有人在画画，
不时有居民进进出出，整个空间安静
而温馨。这个 560 平方米的防空地
下室，俨然成为附近居民的共享文化
空间。

然而，两年前，这里还只是封闭、
阴暗、潮湿的防空地下室。曾被私人
承包者作为地下出租屋出租，大量人
群在此聚集居住，造成了严重的安全
隐患。在政府相关部门集中清理整
顿地下空间的过程中，亚运村街道收
回了 19 号楼地下室的使用权，并进
行了必要的设施维护和改造，完善了
基础设施。2016 年，街道将场地提
供给设计师周子书，周子书带着他的
团队开始了他们的设计和运营，打造
了今天的地下居民文化社区，并将其
命名为“地瓜社区”，成为许多周边居
民每天必来的场所。“地瓜社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地瓜社区”非常受欢
迎，在北京八里庄街道已经有了第二
家。

通过有效的整改和运营，原先
“脏乱差”的地下室被改造成地下居
民文化社区等公益便民工程，既清除
了安全隐患，又充分、合理地利用了
地下空间，解决了居民缺少公共活动
空间的问题。在北京，这样的案例还
有不少。

北京崇文门外街道都市馨园 21
号楼旁边的人防地下室改造工程是
另一个成功案例。这个 800 平方米
的地下空间，原本有100多户外来打
工者在此居住，空间脏乱差现象严
重，安全隐患突出。经过清理整治
后，变成了社区文化活动室，不仅有
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报刊自习室、乒
乓球室、舞蹈室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
动功能室，还有一座别具特色、免费
开放的非遗博物馆，汇集了众多体现
老北京文化的展品。

活动室负责人李全红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过去，社区居民想打乒乓
球、写书法都找不到地方，有了这个
活动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地下室
经过整治改造后，也消除了很多安全
隐患。”

近年来，北京市对地下空间利用

问题一直在进行探索。2011 年，北
京市民防局开始对人防工程的散居
户进行全面清退。同年修改的《北京
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
使用管理办法》对地下室再利用做出
了规定：“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应
当优先满足社会公益性事业的需要，
居住区内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优先
满足居住区配套服务和社区服务的
需要。”近日，北京市商务委等多部门
共同制定了《关于利用地下空间补充
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指导意
见》，提出可使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为地下空间的再
利用提供了更多思路。

引入更多社会力量

在各地对地下空间再利用的探
索过程中，政府主导投资、管理的模
式较为常见。然而，要保证大量地下
室特别是大型地下空间的合理运营
持久化，引入更多社会力量，探索商
业化运营模式就十分必要。

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25 号
院，一处 4000 平方米的普通地下室
从群租房被改为健身房、社区活动
室，还修建了游泳池。整个地下空间
利用方案按照安全标准进行了设计，
改造费用由产权单位承担，并通过后
期运营营利来收回成本。

在无锡，人防工程的商业化运营
探索同样很有成效。无锡共有21个
财政资金建设的人防工程，不少都通
过商业运作发挥着作用。如无锡数
码港是无锡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无
锡金匮公园内的防空设施承担着大
型停车场的功能。据统计，无锡市区
利用人防工程解决地下停车位累计
已超过 4 万个，近年来，无锡市民防
部门每年还向社会新提供地下停车
位5000多个。

海南省三亚市则采取政府与企
业合作的方式，引进社会资金，以

“人防工程+地下商业街+地下停车
场”的开发模式，就人防工程建设
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融合发展做出
尝试。

三亚市解放路商业圈有三亚市
明珠广场、汽车总站及解放路步行
街等多个人流量较大的场所，是三
亚城区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但
多年的快速发展，让这一区域路面
狭窄、交通拥堵、沿街商铺管线凌
乱等问题越发突出。三亚市政府在
充分调研论证后，决定通过引进社
会资金，进行路面和管网改造，解
决这些难题。经过专家评审，确定
了解放路地下人防工程兼顾道路扩
宽项目方案，总建筑面积为 67910
平方米，商业面积3.4万平方米，可
容纳万余人，存放物资数万吨，沿
街管线集中清理，统一置放在管廊
内。2017 年 7 月，三亚解放路地下
人防商业街建成并投入使用，解放
路旧貌换新颜，成为集旅游、购
物、休闲于一体的新商圈。

地下空间建设与利用引入社会
资本，也有法律法规可循。《人民防空
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
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建设。”
2017年9月，时任国土资源部新闻发
言人、规划司司长的庄少勤在《关于
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会上曾表示，国土资源部鼓励支持社
会资本投资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鼓
励地勘单位按照市场规则，积极参与
城市地质工作，推动地下空间产业化
规模化开发利用。

利用不可随意为之

但是，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也不可
随意为之。专家认为，公共安全设施
应当坚守底线思维，如人防工程的作
用“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因
此，在改造利用过程中，不可一味迁

就经济效益而损失防护功能。《人民
防空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国家鼓
励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为经济建设和
人民生活服务，但不能影响其防空效
能。然而，个别城市规划往往忽视地
下商场、地铁隧道等人防工程的特殊
身份，为了拓展其商业利用价值，甚
至出现过擅自改变表层掩护厚度，把
防空工程的封闭大门浇筑固定等
现象。

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复兴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田申申认为，地下空间利
用的前提是安全，这是真正“以人民
为中心”的要义所在。“应该专门为地
下空间编制专项规划，其中包括便于
再利用的消防、照明等方面的规范。
科学研究、切合实际地从法律法规上
保障安全，才是灵活利用地下空间的
第一步。”

田申申还认为，地下空间是个广
义概念，对于其规划利用应该更加细
化明确，对于不同类型的地下空间应
区别对待。“比如在居民生活需求旺
盛的居住区的合适位置，可以将其适
当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等经营场所。
如果地下空间必须利用的话，还是应
该让地下空间承载保障城市正常运
行的一些功能，而不是丰富其各种功
能，尤其不建议进行居住、酒店住宿
等功能应用，因为从居住条件到人口
密度到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有较难解
决的问题。”

此外，城市地下空间特别是普通
地下室再利用规划方案的设计，应该
充分与市民进行交流，了解居民需
求。去年 9 月，北京市商务委、西城
区政府领导、新街口官园社区及周边
社区居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等共聚一堂，就北京新街口官园社区
百姓生活服务中心的业态配置与建
设进行了热烈讨论，居民表达了需求
并投票选择覆盖的业态，为地下空间
再利用如何更好地实现惠民提供了
很好的范例。

如今，越来越多城市开始琢磨如何“向下”发展

“点亮”城市地下空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 勇

现如今城市空间的开发越来越立体化，城市除了“向上”发展，对于地下空间的开发，也有不少探索。

在保证原有地下设施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灵活多样的整治改造方案，增加了很多惠民功能。不过，专家也

提醒，城市“向下”发展也不能太“任性”

北京亚运村街道在地下空间建设的“地瓜社区”绘画室内，居民正在画画。 袁 勇摄

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委起草的《深
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公布，并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规
定，地下空间是地面空间的重要补
充，鼓励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统筹和
一体化开发，以此提高城市空间资源
利用效率。

根据 《征求意见稿》 规定，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遵循资源保
护、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
用、有偿使用、安全环保、公共利
益优先、地上地下相协调等基本原
则，并与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相协
调。目的是加强对地下空间的保护
和管理，促进地下空间资源的节约
集约利用，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城市科学发展。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地下空间是城市重要的空间资
源，在提升城市整体防护和综合承载
能力、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城
市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和轨
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开发地下空间、
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的需求更
为迫切，地上地下空间的综合统筹和
一体化开发成为必然，此次《征求意
见稿》明确了地下空间的开发方向和
利用导向。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地下空
间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和用途导
向。比如，在出让方式上，《征求意
见稿》 增加了地下建设用地协议出

让的情形；在用途导向上，《征求意
见稿》 规定，地上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申请开发其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地
下空间，原则上应用于建设停车
场、文化活动、体育锻炼等市政、
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

深圳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
心城市规划建筑院相关负责人认为，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地下空间定
义、地下空间规划体系、开发利用方
向、使用权取得路径和横向连通要
求”等，符合深圳发展实际，但在具
体开发利用中应当注意：一是地下
空间建设要求前瞻性的空间控制，
地下空间一旦建成，受地上空间工
程制约，不能像地面一样拆除重
建，很难再开发。比如，《征求意见

稿》 推动了现有非经营性用地中地
下空间交通、市政设施建设，但是地
下空间建设必须遵循“小交通让大交
通，小管线让大管线”的要求，必须前
瞻性、更长远地考虑轨道交通、地下
道路、复合型交通通道的建设要求，
避免由于近期“小交通”建设导致未
来“大交通”建设上的不可能性；二是
结合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要求更多
地考虑经营性用地与地下交通枢纽
一体化开发。我国现有多数地下交
通枢纽处于非经营性用地上，导致枢
纽空间与周边开发空间在设计、实施
上互相分离，应该强化地下交通枢纽
与经营性用地一体化规划、设计和开
发，才能真正实现地上地下空间一
体化。

深圳鼓励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
本报记者 喻 剑


